
國立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9 學年度 4 次主管會議紀錄 
時間：99 年 11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人文館三樓會議室(J304) 

主席：徐院長志平                                        記錄：林昭慧、林家安 

出席：如簽到單所列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主管撥空出席與會，共為院務奉獻心力。 

 

貮、報告事項 

     1、學院本年度資本門經費尚結餘 20 萬元左右，擬歸還各系 1 萬 5 仟元，所剩 10 萬元 

，如有急需之系(所)，請於 11 月 23 日前向學院提出申請。【經會議討論，決議連同 

歸還各系 1 萬 5 仟元經費外，另補助 2 萬 5 仟元，合計 4 萬元。】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請審議本學院 99 年度校慶「教學研究產學合作成果發表暨農產品展售會」人員之函

勉及敘獎之優先順序。 

  說明： 

     1、依據 991101 研發處通知辦理函勉及敘獎事宜，建請由上至下排列獎勵之優先順序。

【如附件 1】 

 2、本學院共計 3 個單位提出函勉及敘獎事宜。【詳如附件 2】 

 決議：第 1 順位：張劉華芬(視覺藝術系組員)；第 2 順位：游碧華(史地系組員)； 

第 3 順位馮曉庭副教授(人文藝術學院特助)。  

 

  提案二 

  案由：請討論本院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微學程之申請計畫案。 

 說明： 

1、依據 991104 教務處通知，請每學院 99 學年度至少規劃 2 個微學程，以利學生選修。

【詳如附件 3】 

2、檢附本院文化觀光學程、藝術管理學程、台灣文史藝術學程、華語教學學程之課程

規劃表。【詳如附件 4-各學程課程表】 

 決議： 

1、文化觀光學程及藝術管理學程修改為文化觀光微學程及藝術管理微學程。 

     2、台灣文史藝術學程亦可規劃轉型為微學程，請李明仁主任與中心教師研議後再行決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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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 

 案由：請審議本院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大學部通識課程排課事宜。 

  說明： 

     1、依據 991108 通識教育中心來文通知辦理。【詳如附件 5】 

     2、本學院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之通識教育課程共計 26 門。【詳如附件 6】 

 決議：商議結果如下表 

   

學院 / 年級 本學期時段 支援科目 

生命科學院   

      一年級 星期（一）第（7.8）節

人文院：2門核心 

(或 1 門核心 1門應用 

【音樂系、美術系合開 

2 門「藝術鑑賞」 】 

      一年級(第二時段) 星期（五）第（3.4）節
人文院：2門核心 

【史地系】 

二年級 星期（一）第（5.6）節

人文院：1門核心 

1 門核心(加開) 

【音樂系、美術系合開 

2 門「藝術鑑賞」 】 

二年級(第二時段) 星期（五）第（7.8）節

人文院：3門核心 

(或 2 門核心 1門應用) 

【2 門核心：史地系 

1 門應用：中文系】 

三年級 

 
星期（四）第（3.4）節

人文院：3門應用 

【2門應用：史地系】 

【1門應用：外語系】 

農學院   

一年級(第二時段) 星期（五）第（5.6）節

人文院：2門核心 

【1門核心：史地系】 

【1門核心：中文系】 

理工學院   

二年級 星期（三）第（7.8）節 
人文院：1門核心 

【史地系】 

二年級(第二時段) 星期（五）第（5.6）節 

人文院：2門核心 

【1門核心：史地系】 

【1門核心：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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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院   

一年級 星期（一）第（7.8）節
人文院：1門核心 

【史地系】 

一年級(第二時段) 星期（四）第（5.6）節
人文院：1門核心 

【史地系】 

二年級 星期（三）第（7.8）節
人文院：1門核心 

【史地系】 

二年級(第二時段) 星期（五）第（7.8）節
人文院：1門核心 

【史地系】 

三年級 星期（四）第（7.8）節
人文院：1門應用 

【中文系】 

人文藝術學院・師範學院   

一年級 星期（一）第（7.8）節
人文院：1門核心 

【中文系】 

一年級(第二時段) 星期（二）第（5.6）節
人文院：1門核心 

【史地系】 

二年級 星期（四）第（7.8）節
人文院：1門核心 

【史地系】 

二年級(第二時段) 星期（五）第（5.6）節

人文院：2門核心 

(或 1 門核心 1門應用) 

【1 門核心：中文系 

1 門應用：外語系 】 

 

提案四 

案由：請推薦本學院 99 學年度院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 

說明： 

1、本學院 98 學年度院課程委員會委員依往例由各系主任、各系教師、學生代表、校外

業界(饒嘉專局長)、學界代表(張清榮院長)、校友代表(周盈秀小姐)所組成。 

2、檢附 98 學年度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名單。【詳如附件 7】 

決議：各委員代表如下： 

各系教師： 

【中文系】蘇子敬主任、郭娟玉老師；【外語系】陳淑嬌主任、張芳琪老師； 

【史地系】黃阿有主任、池永歆老師；【音樂系】張俊賢主任、陳虹苓老師； 

【藝術系】簡瑞榮主任、張栢祥老師。 

各系學生： 

【中文系】王楚云同學；【外語系】李彥樵同學 

【史地系】何文榮同學；【音樂系】廖怡貞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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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系】黃敏軒同學。 

校外業界：推薦兆品集團宋滿金總經理(會後經院長親自洽詢後，同意擔任本院院課

程委員) 

學界：張清榮院長(台南大學人社院) 

校友：周盈秀小姐(中興大學博士班) 

  

肆、臨時動議 

無 

 

伍、散會時間 

下午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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